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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深圳前海外资公司注册代办时间及操作指引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

联系电话  13530180825

产品详情

深圳对外投资备案怎么操作、珠海横琴、广州对外投资备案要求及费用，外资公司注册代办、粤港澳大
湾区外资公司注册、粤港车牌办理、深圳境外投资备案怎么办理流程材料、香港公司注册、香港公司开
户、境外公司注册、公证审计办理要求，咨询热线：汪经理 13530180825

外资企业再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外资企业以本企业的名义，在中

国境内投资设立企业或购买其他企业投资者股权的行为。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要注意什么？

外商投资企业

，是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中国投资

者与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或者由外国投资者单独投资的企业。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是可以进行再投

资的，接下来找法网的小编将为您介绍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要注意什么的内容。

一、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要注意什么？

1．被投资的公司应为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在我国虽然法律规定的企业组织形式有多种情况，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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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有企业）、《独资企业法》规定的个人独资企业

、《民法通则》规定的联营企业等都不适应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依照《公司法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才能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对应。特别的情况是外商投资的

投资性公司（伞型公司）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它外商共同投资设立新的公司，适用有关外商投资企业

法律、法规。因此，新设

立的公司的登记依据、登记程序、登记要求及颁发

的营业执照

等，均应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在此应明确：外商与外商投资企业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2．被投资的公司要符合国有关产业政策。根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股东所设立的新公司，如果属于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不要经过相应的审批程序；如果属于国家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要经过有关

审批部门批准。因为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作为中国企业法人，具有投资权利，同时其企业控制权利可能

属于某外国公司并享受中国相应的优惠政策。所以对其投资方向依然要进行适当控制。

3．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股东所投资设立的新公司应颁发一般公司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投资性公司（伞型公司）依然按原有规定执行；由于其投资行为涉及更

好和更准确的执行有关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所以有关登记管理机关要互相衔接，及时沟通情况或制定相

应操作规程。

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注册资本

已缴清。由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是“认缴资本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先成立并进行经营，在取

得营业执照以后一定的期限内缴清其全部的注册资本，而我国内资企业实行的是“实缴资本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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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公司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经享受了优惠于内资企业的待遇，因此，公司设立之后，要求

同是中国法人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应当具备同样的投资能力符合我国国民待遇的原

则。况且，缴清注册资本是外商投资企业对外投资需具备的基本经济能力，有利于促使外商投资企业的

注册资本按期到位，也有利于保障被投资企业的合法权利。

2、开始盈利。除非外商投资企业本身是外商投资举办的投资性公司可以直接从事投资业务之外，一般的

外商投资企业都是生产型的企业。而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举办

投资性公司的条件非常严格。因此为了避免外商利用其设立一般的生产性的企业来从事投资业务，故要

求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盈利才有权对外投资的要求也是比较合理。

3、依法经营，无违法经营记录。然而，对于该规定我国的公司法并无相应的要求，而且《暂行规定》对

所谓违法经营的程度并无明确界定，且也无其他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反而可以成为限

制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不利因素，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